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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險業辦理保險單借款自律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金管會意見 金管會意見之說明 
壽險公會 102.4.22 函

報之建議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四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

保險單借款業務時，

應提供申請保險單借

款業務之約定書暨重

要事項告知書等相關

文件供要保人審閱並

親自簽署同意後申辦

。 

保險單借款約定

書記載內容，至少應

包含下列事項： 

一、保險單借款期間

始日。 

二、保險單借款利率

及利率調整時公開

揭露方式。 

三、保險單借款利息

計算方式、利息到

期日之繳納方式。 

四、保險單借款利息

併入借款本金複利

計算之方式及其效

果。 

五、保險單借款之撥

款方式及最高可借

額度之說明。 

六、未清償之保險單

借款本金及利息（

以下簡稱借款本息

）逾保險契約之保

單價值準備金或保

單帳戶價值時之法

律效果及通知要保

人方式。 

七、保險單借款未清

壽險公會所建議增訂

第二項第五款之規定

，移列至第五條第三

款予以規範，並酌修

第二項第六款文字為

「未清償之保險單借

款本金及利息（以下

簡稱借款本息）逾保

險契約之保單價值準

備金或保單帳戶價值

時之法律效果及通知

要保人方式。」以茲

明確。 

第四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

保險單借款業務時，

應提供申請保險單借

款業務之約定書暨重

要事項告知書等相關

文件供要保人審閱並

親自簽署同意後申辦

。 

保險單借款約定

書記載內容，至少應

包含下列事項： 

一、保險單借款期間

始日。 

二、保險單借款利率

及利率調整時公開

揭露方式。 

三、保險單借款利息

計算方式、利息到

期日之繳納方式。 

四、保險單借款利息

併入借款本金複利

計算之方式及其效

果。 

五、有以自動櫃員機

申辦保險單借款相

關業務者，借款人

費用之負擔以跨行

轉帳及提領手續費

為限。 

六、保險單借款之撥

款方式及最高可借

額度之說明。 

七、未清償之保險單

借款本息逾保險契

約之保單價值準備

第四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

保險單借款業務時，

應提供申請保險單借

款業務之約定書暨重

要事項告知書等相關

文件供要保人審閱並

親自簽署同意後申辦

。 

保險單借款約定

書記載內容，至少應

包含下列事項： 

一、保險單借款期間

始日。 

二、保險單借款利率

及利率調整時公開

揭露方式。 

三、保險單借款利息

計算方式、利息到

期日之繳納方式。 

四、保險單借款利息

併入借款本金複利

計算之方式及其效

果。 

五、保險單借款之撥

款方式及最高可借

額度之說明。 

六、未清償之保險單

借款本息逾保險契

約之保單價值準備

金或保單帳戶價值

時之法律效果及通

知要保人方式。 

七、保險單借款未清

償前，如依約有保

險金、年金、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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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前，如依約有保

險金、年金、解約

金或其他金額需給

付，或有保單價值

準備金、未到期保

險費或其他金額需

返還，或辦理保險

契約變更時，對未

清償保單借款之處

理方式。 

八、遞延年金保險及

利率變動型年金保

險特別權益之說明

。 

九、最高可借額度及

其他與借款人權益

、保單風險有關之

重要訊息。 

金或保單帳戶價值

時之法律效果及通

知要保人方式。 

八、保險單借款未清

償前，如依約有保

險金、年金、解約

金或其他金額需給

付，或有保單價值

準備金、未到期保

險費或其他金額需

返還，或辦理保險

契約變更時，對未

清償保單借款之處

理方式。 

九、遞延年金保險及

利率變動型年金保

險特別權益之說明

。 

十、最高可借額度及

其他與借款人權益

、保單風險有關之

重要訊息。 

金或其他金額需給

付，或有保單價值

準備金、未到期保

險費或其他金額需

返還，或辦理保險

契約變更時，對未

清償保單借款之處

理方式。 

八、遞延年金保險及

利率變動型年金保

險特別權益之說明

。 

九、最高可借額度及

其他與借款人權益

、保單風險有關之

重要訊息。 

第五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

保險單借款業務時，

除應依相關法令規定

辦理外，並應遵守下

列原則： 

一、不得以誤導或不

當行銷方式勸誘要

保人以辦理保險單

借款方式購買新保

單。 

二、應約定保險單借

款利率決定原則、

借款利息計算方式

及撥款方式。 

三、有以自動櫃員機

1、壽險公會建議增訂

第四條第二項第五

款之規定，移列至

本條第三款予以規

範。 

2、壽險公會建議增訂

第三款規定部分，

移列為第四款，並

予以酌修文字，另

（**非採本借款方

式之公司，此點可

免列。**）等文字

，不宜於本自律規

範中明訂，而僅於

「保險單借款重要

事項告知書」及「

第五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

保險單借款業務時，

除應依相關法令規定

辦理外，並應遵守下

列原則： 

一、不得以誤導或不

當行銷方式勸誘要

保人以辦理保險單

借款方式購買新保

單。 

二、應約定保險單借

款利率決定原則、

借款利息計算方式

及撥款方式。 

三、各壽險公司於借

第五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

保險單借款業務時，

除應依相關法令規定

辦理外，並應遵守下

列原則： 

一、不得以誤導或不

當行銷方式勸誘要

保人以辦理保險單

借款方式購買新保

單。 

二、應約定保險單借

款利率決定原則、

借款利息計算方式

及撥款方式。 

三、保險單借款利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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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保險單借款相

關業務者，借款人

費用之負擔以跨行

轉帳及提領手續費

為限。 

四、各壽險公司於借

款人辦理保險單借

款，如借款人尚有

借款本息未清償者

，經借款人同意以

本次借款金額清償

原借款本息時，各

壽險公司應重新提

供本次保險單借款

業務之約定書暨重

要事項告知書等相

關文件供借款人審

閱後親自簽署同意

，並應使借款人充

分瞭解以本次借款

金額清償原借款本

息，原借款本息將

成為本次借款本金

之一部分重新計算

利息。 

五、各壽險公司應每

年至少一次於固定

單據或憑證揭露保

單預定利率、保險

單借款利率及借款

本息並通知借款人

，並於公司網站或

其他方式提供借款

人查詢。 

六、各壽險公司於借

款人清償保險單借

款時，除另有約定

外，應依民法第 323

保險單借款約定書

」訂明即可。 

3、壽險公會建議增訂

第四款規定部分，

移列為第五款，並

酌修文字為「…保

險單借款利率及借

款本息並通知借款

人…」。 

4、壽險公會建議增訂

第五款規定部分，

移列為第六款，現

行第三款至第七款

，移列至第七款至

第十一款規範。 

款人辦理保險單借

款且同意以本次借

款金額償還之前尚

未清償之借款本金

及利息（以下簡稱

借款本息）時，應

重新提供本次保險

單借款業務之約定

書暨重要事項告知

書等相關文件供借

款人審閱後親自簽

署，以取代先前之

約定書。 

（ **非採本借款

方式之公司，此

點可免列。**） 

四、各壽險公司應每

年至少一次於固定

單據或憑證揭露保

單預定利率、保單

借款利率及借款本

息並通知借款人，

並於公司網站或其

他方式提供借款人

查詢。 

五、各壽險公司於借

款人清償保險單借

款時，除另有約定

外，應依民法第 323

條之規定，清償金

額將先抵充費用、

其次抵充利息，最

後再抵充本金。 

六、保險單借款利息

併入借款本金中以

複利計算者，應符

合民法第 207 條之

規定。但有利於保

併入借款本金中以

複利計算者，應符

合民法之規定，但

有利於保戶之其他

做法者，各壽險公

司亦得採用之。 

四、保險單借款利率

若因法令或市場變

動而有所調整時，

應公開揭露並得自

公開揭露之日起按

調整後利率計算。

五、為避免要保人申

借全額之保單價值

準備金或保單帳戶

價值後翌日即產生

超過借款本息之狀

況，使保險契約效

力即行停止，各壽

險公司得另行約定

借款額度。 

六、未償還之保險單

借款本息超過保險

契約保單價值準備

金或保單帳戶價值

者，應依保單條款

約定之方式通知要

保人返還借款本息

；保險契約之效力

於書面通知且要保

人屆期仍未返還借

款本息時，始得停

止或終止。 

七、對要保人申辦保

險單借款業務時所

提供之各項基本資

料，應遵照「電腦

處理個人資料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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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清償金

額將先抵充費用、

其次抵充利息，最

後再抵充本金。 

七、保險單借款利息

併入借款本金中以

複利計算者，應符

合民法第 207 條之

規定。但有利於保

戶之其他做法者，

各壽險公司亦得採

用之。 

八、保險單借款利率

若因法令或市場變

動而有所調整時，

應公開揭露並得自

公開揭露之日起按

調整後利率計算。 

九、為避免要保人申

借全額之保單價值

準備金或保單帳戶

價值後翌日即產生

超過借款本息之狀

況，使保險契約效

力即行停止，各壽

險公司得另行約定

借款額度。 

十、未償還之保險單

借款本息超過保險

契約保單價值準備

金或保單帳戶價值

者，應依保單條款

約定之方式通知要

保人返還借款本息

；保險契約之效力

於書面通知且要保

人屆期仍未返還借

款本息時，始得停

戶之其他做法者，

各壽險公司亦得採

用之。 

七、保險單借款利率

若因法令或市場變

動而有所調整時，

應公開揭露並得自

公開揭露之日起按

調整後利率計算。 

八、為避免要保人申

借全額之保單價值

準備金或保單帳戶

價值後翌日即產生

超過借款本息之狀

況，使保險契約效

力即行停止，各壽

險公司得另行約定

借款額度。 

九、未償還之保險單

借款本息超過保險

契約保單價值準備

金或保單帳戶價值

者，應依保單條款

約定之方式通知要

保人返還借款本息

；保險契約之效力

於書面通知且要保

人屆期仍未返還借

款本息時，始得停

止或終止。 

十、對要保人申辦保

險單借款業務時所

提供之各項基本資

料，應遵照「電腦

處理個人資料保護

法」之相關規定辦

理。 

法」之相關規定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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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或終止。 

十一、對要保人申辦

保險單借款業務時

所提供之各項基本

資料，應遵照「個

人資料保護法」之

相關規定辦理。 

 


